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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庚大學-發明人變更資料表
(發明人變更聲明書附件)
發明人資料表  
申 請 人：             　（簽名）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專利提案名稱： 
	原發明人之專利貢獻比重


	序號
	姓名
	院或中心/系
所或科別
	職稱
	貢獻比重(％)
	簽名或蓋章

	
	
	中文
	英文
	
	
	
	

	
	1
	
	
	 
	
	
	

	
	2
	
	
	
	
	
	

	
	3
	
	
	
	
	
	

	
	4
	
	
	
	
	
	

	新增或變更發明人之專利貢獻比重


	序號
	姓名
	院或中心/系
所或科別
	職稱
	貢獻比重(％)
	簽名或蓋章

	
	
	中文
	英文
	
	
	
	

	
	1
	
	
	 
	
	
	

	
	2
	
	
	
	
	
	

	專利程序負責人

	姓名
	中文
	
	聯絡方式
	電話/分機﹕

手機：

	院或中心/系所或科別
	 
	職稱
	

	E-mail
	

	專利費用負責人

	姓名
	中文
	
	聯絡方式
	電話/分機﹕

手機：

	院或中心/系所或科別
	
	職稱
	

	E-mail
	


註1：專利程序負責人與費用負責人可不同人(可非計畫主持人)，但需為發明人之一。

註2:屬本校發明（創作）人需負擔專利相關費用，由技轉中心通知上述專利費用負責人繳交分攤之費用全額，發明人需於期限內辦妥繳款相關作業；主要發明（創作）人與共同發明（創作）人間之負擔金額分配，由發明（創作）人自行協調之。

註3:如專利為與其他單位共有，非本校發明人需負擔之專利費用依其單位辦法辦理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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